
 

 

亞東學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會會費管理要點 

  105.03.16本校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臨時學生議會訂定 

105.05.10 本校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學務主管會議通過 

105.06.01本校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學生事務會議核備通過 

108.01.31本校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十八次學生事務會議核備通過 

110.09.07本校 110 學年第一學期學生議會第一次例行會議修訂通過 

112.12.14本校 112 學年第一學期學生議會第四次例行會議修訂通過 

112.12.19本校 112 學年第一學期第七次學務主管會議備查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及本校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五章，特制訂「亞東

學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會會費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會費應由全體會員以固定數額平均負擔之。學生會費之收取金額，以學年為單位，

應於每學年開始前經由學生議會同意後，報請學生事務會議核備。 

第三條 會費收取原則： 

一、 具有本校學籍之大學部在學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

費。 

二、 採自由繳交方式，非為註冊之必要程序。已繳納會費之會員，應核發憑證證

明學生應留存繳費收據備查。 

三、 學生會會費每學年繳納一次。學生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前繳納會費。依

繳納日期計入該會計年度收入。 

四、 學生會基於公平原則，已繳費之會員為特別優惠之特遇。尚未繳交會費者，

本會得視情況，依法限制或終止基於本會參加活動或其他原應享有之全部或

部分權利。 

五、 會費收取對象為本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在學學生，採自由收取方式。 

第四條 會費管理及使用原則： 

一、 存入本校學生會金融機構專戶，專款專用，由學生會建立收取費用收支明細

帳目，並定時公告，以昭公信。 

二、 學生會編列當屆活動經費預算表，須經學生議會審議通過，送至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核備，並依活動申請程序提出申請完成後，始可辦理會費動支。 

三、 學生會會費之領款，由學生會財務部填領款申請單，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完

成申請程序後，始可辦理。 

四、 卸任之學生會需於新學期開始前辦理帳戶移交手續，由當屆學生議長監交，

送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核備，完成財務交接。 

  



 

 

第五條 會費收取減免原則 

一、辦理減免資格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查驗正、影本，並作登記。) 

※縣市政府社會局或各地區公所核發之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二)身心障礙人士： 

殘障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文件。 

(如需重新鑑定，查驗新的正、影本，並作登記。) 

※家庭年收入總額超過220萬元者不得申請減免。 

(三)外籍生： 

居留證正本與在學學生證。 

二、相關證明減免額度 

(一)低收入戶減免50% 

(二)中低收入戶減免25% 

(三)身心障礙(依條件減免) 

1.重度身心障礙減免75% 

2.中度身心障礙減免50% 

3.輕度身心障礙減免25% 

(四)外籍生減免50% 

第六條 退費方式與標準如下： 

一、凡要求退費者，需於每學期開學後持繳費收據，至學生會辦公室並填寫退費申

請表，辦理退費手續，並由學生會定期通知學生，至退費手續完成。 

二、退費標準： 

(一) 上學期結束前申請休、退及轉學者，所繳會費全數退還。 

(二)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考前，退會費二分之一 

(三) 學年度下學期期中考前，退會費四分之一 

(四) 學年度下學期期末考前，不予退費 

(五) 為關懷弱勢學生，具本校弱勢助學資格且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所繳會費

全數退還。 

(六) 為關懷外籍生，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所繳會費全數退還。 

(七) 以上退費須扣除匯款手續費。 

三、辦理退費需具備文件 

(一) 學生證。 

(二) 學生會繳費收執聯正本。 

四、退費地點：學生會辦公室。 

第七條 本要點經學生議會之法制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陳報學生議會審議通過，送學務主

管會議備查後，由學生會會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